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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和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共同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桂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广西标准化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运保、秦荣军、阳健青、唐德彪、王敏丹、唐慧、黄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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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风景名胜区旅游活动生态环境保护与文明行为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漓江风景名胜区旅游活动生态环境保护与文明行为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总体要

求、游客行为规范、常住居民行为规范、经营人员行为规范、经营性组织行为规范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漓江风景名胜区（风景区）旅游活动生态环境保护与文明的行为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经营性组织  business organization 

经市场行政管理机构核准登记注册的以盈利为目的、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单位，如企业、公司及其他各种经营性事业单位。 

3.2  

    常住居民  permanent residents 

在风景区居住一年或半年以上的居民。 

3.3  

经营人员  management personnel 

向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人员等。 

4 总体要求 

4.1 旅游活动与生态环境保护行为应符合《风景名胜区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条例》《桂林市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的规定。 

4.2 地表水质量应符合 GB 3838 的要求；空气质量应符合 GB 3095 中一类标准的要求；声环境影响指

标应符合 GB 3096中 1类标准要求；污水综合排放符合 GB 8978的规定。 

4.3 风景区内各项设施设备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不破坏旅游

资源和游览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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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游客行为规范 

5.1 游览 

5.1.1 生态环境保护 

5.1.1.1 森林火灾防范 

5.1.1.1.1 不应在漓江干流河堤、河滩、洲岛烧烤、野炊。 

5.1.1.1.2 发生火灾应及时报 119，对可能存在的火灾隐患应及时向应急管理部门进行报告。 

5.1.1.2 保护水资源 

5.1.1.2.1 不应在保护性水体及相关禁止性水域进行游泳、涉水、垂钓或嬉戏等活动。 

5.1.1.2.2 搭乘游船、排筏或竹筏游览漓江时不应破坏水体环境。 

5.1.1.2.3 应保护水体环境，不应往水中丢弃垃圾，若发现环境损害和污染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报

告。 

5.1.1.2.4 野外旅行若使用肥皂或其他洗涤剂洗涤或沐浴，应选择离最近水体 100
 
m之外的地方进行。 

5.1.1.3 噪音控制 

5.1.1.3.1 在游程中不大声喧哗、高声接打手机、使用扩音器播放音乐等。与人交谈音量适中，不妨

碍他人。 

5.1.1.3.2 驾驶车辆不应随意鸣笛。 

5.1.1.4 垃圾处理 

5.1.1.4.1 不应随意丢弃垃圾，垃圾应投入指定分类的垃圾箱（桶）。无垃圾箱（桶）时应实行“带

进—带出”制度，收集所有的废弃物。 

5.1.1.4.2 吐痰、擤鼻涕、吐口香糖，应使用纸巾、方便袋等清洁用品进行处理。 

5.1.1.4.3 在野外活动结束后，应清除所有的废弃物，并采取适当的方法妥善处理。宜主动拾捡其他

游客随意丢弃的垃圾，并对乱扔垃圾的行为进行劝导。 

5.1.1.4.4 在没有厕所设施的野外，如需大小便，应距离最近水体或野营地不应少于 100
 
m，且将粪便

埋入至少 15
 
cm深的地下。 

5.1.2 动植物保护 

5.1.2.1 基本行为规范 

5.1.2.1.1 不应攀折、刻削、砍伐或采挖野生植物。 

5.1.2.1.2 不应放生不符合生态要求的生物物种。 

5.1.2.1.3 对危害动植物的行为应主动提醒、劝阻或报告。了解并遵守观赏动物的相关规定。 

5.1.2.1.4 观看动物时应保持一定距离，减少噪音，不投喂、尾随、追逐、骑乘、恐吓或捕捉动物。 

5.1.2.1.5 遇到受伤动物应及时报告景区管理人员，对危害动植物的行为应主动提醒、劝阻或举报。 

5.1.2.2 特定活动 

在允许范围内可以从事以下特定活动，且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徒步旅行应使用现有的道路，不应影响和破坏风景区的生态环境； 

b) 露营应使用指定露营地。在没有指定露营地的情况下，应避免使用具有高度保护价值的区域； 



DB4503/T 0021—2021 

3 

c) 未经审核不应开展攀岩活动，攀岩时不应破坏岩体和植被，不影响筑巢的鸟类或其他野生动

物的栖息。应沿现有道路到达峭壁，避免开凿岩石，避开具有地理、文化和其他科学价值的

地点，尽量不使用螺栓，不应使用镀锌螺栓； 

d) 垂钓符合《“中国渔政亮剑 2020”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规定的要求。 

5.1.3 地文景观、遗址遗迹保护 

5.1.3.1 爱护文物遗迹及其附属或内部设施，不应攀爬、移动、带走、涂鸦、刻削、损坏等。 

5.1.3.2 应按照风景区规定进行拍照或使用闪光灯。 

5.1.3.3 洞穴观光不应触摸或挪动洞穴内的任何装饰物、钟乳石、遗骸、化石、穴居生物、沉淀物或

流水；洞内不应吸烟；只可在加固的道路上行走，不应从流石或洞穴沉积物上抄近道。 

5.1.4 旅游地民俗的保护 

5.1.4.1 言行举止得体，应尊重当地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习惯和生活方式等。 

5.1.4.2 尊重当地居民的隐私，参观住所、合影等应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5.2 文明饮食 

5.2.1 旅游餐饮中不应食用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及其食物制品。 

5.2.2 旅游餐饮中宜适量消费，避免浪费。 

5.2.3 应减少食用一次性包装食品，不应使用非环保餐具。 

5.3 文明住宿 

5.3.1 尊重服务人员，友善回应服务人员问候。 

5.3.2 爱护和正确使用住宿场所设施设备，注意维护客房和公共区域的整洁卫生，不应在禁烟区域吸

烟。 

5.3.3 宜尽量自带洗漱用品，尽量少用客房一次性用品。根据客房内的提示，应减少客房棉织品的更

换次数和数量。节约用水用电。 

5.3.4 在走廊、大厅等公共区域应举止文明、衣着得体，出入房间轻关房门，控制说话和电视音量。 

5.3.5 在客房内消费的，应在离开前主动说明并付费。 

5.4 文明交通 

5.4.1 宜尽量选择绿色环保交通出行方式。 

5.4.2 在风景区内宜尽量选择自行车、电瓶车等有益于减排的交通方式出游。 

5.4.3 在自驾车出游途经动物栖息地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宜尽量减少喇叭的使用次数以避免对动

物生境的干扰。 

5.4.4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宜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导游进行生态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讲。 

5.4.5 依序乘坐交通工具，对特殊人群进行礼让。 

5.4.6 维护交通工具内的环境卫生，不乱扔乱放废弃物。 

5.4.7 在风景区内驾驶车辆时，行驶路线、行驶速度、停靠区域等应遵守风景区的规定。 

5.5 文明购物 

5.5.1 遵守购物场所规定，保持购物场所秩序，排队购物。 

5.5.2 消费应理性、诚信，适度议价，善意待人，遵守契约。 

5.5.3 试吃试用商品应征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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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尊重购物场所购物数量限制。 

5.5.5 不随意占用购物场所非公共区域的座椅休息。 

5.6 文明娱乐 

5.6.1 参加娱乐活动应安全、有序、文明、理性。 

5.6.2 观赏演艺、比赛类活动时应尊重演艺人员、参赛选手和裁判，遵守秩序，按时入场、有序出入；

中途入场、离席或鼓掌喝彩应合乎时宜；根据要求使用摄像摄影设备，慎用闪光灯。 

5.6.3 参加水娱乐活动时应量力而行，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注意安全、爱护环境。 

5.6.4 进行骑乘活动时，应采取自然区域管理者建议的游览路线。 

5.6.5 参加与其他旅游者、工作人员的互动活动时，应文明参与、大方得体。 

5.6.6 开展活动时，应避免或减轻对周边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干扰、妨碍和破坏。 

6 常住居民行为规范 

6.1 常住居民应了解当地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定。 

6.2 搞好庭院及周边环境的卫生及绿化和美化。 

6.3 做好“三改（改厨改厕改圈）”工作，生活污水不应直排，不应违规建设固定建筑物。 

6.4 宜使用可再生能源（如沼气、太阳能等）作为日常生活能源的一部分。 

6.5 不应使用污染严重、破坏生态的燃料。 

6.6 不应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 

6.7 不应使用雷管、炸药、农药、电网、地笼等非法捕鱼，捕鱼应符合《“中国渔政亮剑 2020”系列

专项执法行动方案》规定的要求。 

6.8 在祭祀或节庆活动中应控制火源、烟花、鞭炮等物品的使用；宜使用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

替代品。 

6.9 宜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环境保护会议或讲座的相关活动。 

6.10 宜对潜在或现实的损害保护动植物或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及时的劝阻或报告。 

6.11 发现受伤的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应进行及时的救治、报告或送治。 

6.12 应对生态环境破坏行为以合理的方式提出异议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7 经营人员行为规范 

7.1 经营人员不应提供或使用非环保用品（如一次性非降解型塑料饭盒、一次性木质筷子等）。 

7.2 宜进行环保知识的宣传。 

7.3 宜经常提醒服务对象注意保护环境。 

7.4 游船经营者不应向水中排放被油脂或燃料污染的船舱污水或未经处理的压舱水。若船上有抽水排

污设施，污水和废渣应排到岸上进行处理。 

7.5 使用机动船时应避免撞击野生生物；船只应避免在敏感环境（如水草地带）抛锚、上岸或停泊；

在有泥沙的地带应使用船锚，并注意控制链条长度，避免脱锚。使用非机动船应采用适当的方式停泊，

尽量减少对植物的破坏（如使用软绳结系在树上、在经常停泊的地点使用系船环或柱台等加固泊船设施

等）。 

7.6 夜间或洞穴内观看动物应使用低瓦数照明设备，不应直接灯光照射动物，不应使用闪光灯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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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经营性组织行为规范 

8.1 经营性组织应有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制度、措施及行动，包括废水、废油、废气（三废）排放、

处理的管理制度、措施及行动，员工（尤其是导游人员）旅游生态知识和技能培训的制度、措施,保护

动植物受伤（损）的应对制度、机制和行动,防火安全和管理的制度、机制和行动，对景区内各类污染

源排放的实时监控系统和监管制度等。 

8.2 食物残渣与厨餐垃圾集中回收，运用系统工程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循环利用三废。 

8.3 应加强水上船只的维护和管理，杜绝漏油；不应向水体排放油类、酸碱、有毒有害物质或生活污

水；不应向水体倾倒各类液体、固体废物。 

8.4 不应有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开发、经营行为。 

8.5 应积极配合、支持、参与政府、相关部门或环保公益组织等单位主持的生态保护项目，以树立良

好的环境公益形象。 

8.6 旅游企业在进行风景区建设时宜尽量保持天然景观形态，采用生态环保材料。 

8.7 施工建设后应及时恢复修复受损生态系统。 

8.8 应建立辐射全景区的防火电子监控系统，消防设备齐全、完好、有效；严格预防各类火灾的发生，

尤其应重视森林旅游区在火灾易发时期的防火管理。 

8.9 制定对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理预案，具有快速反应的应急处理能力，对突发环境事故处理及时、

有效，档案记录准确。 

8.10 环境整洁，无污水、污物，无乱堆、乱放现象，建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无剥落、无污垢，风景区

内空气清新、无异味。 

8.11 旅游厕所布局合理，数量满足需要，标识醒目，符合 GB/T 18973的要求。 

8.12 垃圾箱布局合理，分类设置，标识明显，数量满足需要。垃圾清扫清运及时，日产日清；运输过

程应用遮盖或封闭式清运，不沿途撒落。 

8.13 宜使用电力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不宜设置燃煤锅炉、燃油锅炉和其它高污染燃料锅炉。 

8.14 风景区内产生油烟、异味等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应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确保正常运行。 

8.15 风景区内的通勤车辆宜采用以电能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为动力的环保型交通工具，减少燃油车辆

的使用，水上游览船、排筏宜采用以清洁能源为动力的环保型船只。 

8.16 加强风景区内道路的日常维护，保持路面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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